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111 學年度「碩士班甄試面試」 

因應「COVID-19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重要公告 

 

一、 面試日期：110 年 11 月 12 日（五）辦理。 

二、 面試時間及地點：請詳見本系各類複審口試時間表。 

三、 請考生避免於考前 14 日有出國旅遊史(含過境)，如因此須進行

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等情事而影響面試權益，請考生自行負責。 

四、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規

定，面試期間仍須「居家隔離」或「居家檢疫」或「自主健康

管理者」之考生，於面試當天無法到場，得於 110 年 11 月 10 

日(三)中午 12:00 前，填寫附件二因防疫措施採線上視訊口試申

請書及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電傳 s9350@mail.nknu.edu.tw 或傳真

至 07-6051206，並來電 07-7172930 轉 7601 確認是否收到申請? 

五、 請考生自行下載自主健康聲明書如附件一，填寫完畢後於面試

當天報到時繳交，面試當天進入校園時，請配合本校因應新冠

肺炎疫情警戒二級防疫措施(詳見本校首頁之防疫專區)，並請自

行攜帶並全程配戴口罩應試(如遇查驗考生身份時，請依指示脫

下供相關人員查驗)，考生如於面試當天報到前即有身體不適之

情形，如:發燒、咳嗽等呼吸道症狀者，請主動告知系所相關人

員，俾便安排隔離試場或相關防護措施。 

六、 考試當天，請考生持有效附有相片之身分證件正本及准考證到

校報到，進入試場前，均需配合量測額溫及酒精手部消毒。如

有額溫超過 37.5 度(含)以上者，請配合移至隔離試場應考；額

溫超過 37.5 度(含)以上之陪考人員，請配合於校外等候，勿進

入校園。 

七、 為避免發生交叉感染，除行動不便考生外，請考生親友儘可能

不要陪考，尤其有發燒、咳嗽、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者，當天

本系不設置考生/陪考人員休息室。 

八、 考試期間，考生如有發燒或咳嗽等呼吸道不適症狀，經由相關

人員確認後，至隔離試場應試。 

九、 相關疫情防治請詳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。本系將配合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即時疫情，調整因應措施及公

告，請考生留意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系網  

(https://ite.nknu.edu.tw/index_1.php) 最新消息。 

 



附件一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

11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面試 

考生/陪同人員自主健康聲明書 

  

系所：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

 

 

本人(考生)               ，准考證號碼為               ，參加

110年11月12日「111學年度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碩士班甄試面試」，悉

遵照招生學校當日防疫措施引導，並配合量體溫與配戴口罩應試。  

保證本人與陪同人員               ，非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
限定須「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、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」之對象。特

此聲明，倘有不實，願自負法律責任與相關單位裁罰。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 致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 1 0 年  11  月    日 

考生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                  (聯絡電話/手機)  

陪同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聯絡電話/手機)  



附件二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
111 學年度碩士班複審口試 

因防疫措施採線上視訊口試申請書 

申請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准 考 證 號  姓   名  

聯 絡 電 話  E - m a i l  

因防疫無法到

校面試原因 

□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為「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 

  離之確診者」。 

□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為「居家隔離」或「居家檢 

  疫」。 

□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為「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 

  尚未接獲檢驗結果」者。  

檢附文件 □居家隔離通知書 

□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 

本人茲因防疫無法親自至貴系複試地點應試，欲申請以貴系所列因應疫情改以

「視訊面試」評比，絕無異議。 

 

 

  此 致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

 

考生本人親自簽名： 

考生監護人簽名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110 年   月   日 
※至遲請於 110 年 11 月 10 日(三)中午 12:00 前將本表及相關文件電傳

(s9350@mail.nknu.edu.tw)或傳真(07-6051206)；並來電 07-7172930 轉 7601 確認是否收到申

請?待本系審核後另以電話通知。 


